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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71189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ST 友信       主办券商：安信证券 

 

北京友信宏科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

 

 

 

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

行业务细则(试行)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》、《挂牌公

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(三)——募集资金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、特殊类

型挂牌公司融资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北京友信宏科电子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友信宏科”）董事会对 2021年半年度的募

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（1）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

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北京友信宏科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股票

定向发行说明书》及相关议案，且该议案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经公司 2020 年第

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本次发行普通股股票 200 万股，发行价格为 15.30 元/股，由在册股东东莞

正扬电子机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莞正扬”）以货币资金方式认购，募集资

金总额为 3,060.00 万元,该部分募集资金将用于归还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使用。

2021 年 2 月 3 日公司收到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《关于对北京友信宏科电子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无异议的函》（股转系统函【2021】263号）；2021年

2月 8日，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亚会验字（2021）

第 03110046 号《验资报告》，对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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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票发行是依据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（2019）京 0106 民初

31961号《民事判决书》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（2020）京 02民终 5792

号《民事判决书》、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就（2020）京 0106执 12730 号、（2020）

京 0106 执 1387号的执行结果而实施，是 2018年第一次股票发行的继续执行。 

根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20）京 02 民终 5792 号判决书内

容，法院支持继续履行友信宏科与东莞正扬之间签署的《股份认购协议》，依据

判决内容，东莞正扬应支付股份认购款人民币 30,600,000.00元；认购款逾期缴

款违约金 4,590,000.00 元; 前期友信宏科垫付诉讼费 108,875.00 元以及保全

费 5,000.00 元。综上，东莞正扬应支付友信宏科款项合计 35,303,875.00 元。 

根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（2019）京 02 民终 13369 号判决书内

容，友信宏科于 2018 年 6 月 1 日与东莞正扬签订了借款合同，向东莞正扬借入

人民币 20,000,000.00 元用于生产经营流动资金,借款期限为 5个月零 10天，约

定的借款期间利息为 60 万元；逾期利息以 20,000,000.00 元为基数自 2018 年

11 月 29 日起按月利率 0.60%计算至借款实际支付日，共计违约利息

1,148,200.00 元；延迟履行借款利息违约金 500,000.00 元，案件受理费

72,400.00 元，保全费 5,000.00 元；扣除应由友信宏科承担借款合同执行案执

行费 88,000.00 元，合计 21,813,600.00元.  

综上，友信宏科与东莞正扬互负到期债权债务，双方关于两个民事判决书达

成一致执行意见，两个案件采用债权债务抵消来履行义务。截至 2020 年 10月 26

日东莞正扬与友信宏科抵消互负债务后欠款余额为 13,490,275.00元（包括：认

购款 30,600,000.00元与欠款 20,000,000.00元抵消后的认购款 10,600,000.00

元，及其他资金 2,890,275.00 元）。该款项已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收款至本次

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。 

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

4,201,184.50元。 

二、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

根据全国股转系统发布的《关于发布<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

——募集资金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、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>的通知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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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要求，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《关于

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<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>》的议案，公司开立了募

集资金专项账户，并于 2021 年 2 月 8 日与主办券商安信证券及北京农村商业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，本次定向发行的专项

账户帐号为：0917020103000008272。 

上述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者转移

的情形。 

三、 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

根据公司 2020 年 11 月 13 日披露的《北京友信宏科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20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》相关文件，2020 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所募

集资金主要用于归还借款、补充流动资金。 

截至 2021年 6 月 30日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： 

 

项目 金额（单位：元） 

一、募集资金总额 30,600,000.00 

二、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99,398.60 

三、2020年度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4,987.62, 

四、2020年度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20,000,000.00 

其中：补充流动资金  0.00 

      归还借款 20,000,000.00 

五、2020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 10,604,987.62 

六、2021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4,072.69 

七、2021年上半年度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6,403,803.12 

其中：补充流动资金  6,004,404.52 

归还借款 399,398.60 

八、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 4,201,184.50 

 

四、 变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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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

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追认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》的议案，并经 2020

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，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用途，将原用于补充流

动资金的 1,060.00 万元中的 399,398.60元变更为归还借款。 

变更后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明细表如下： 

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拟投入资金金额（人民币：元） 

1 补充流动资金 10,200,601.40 

2 归还借款 20,399,398.60 

合计 30,600,000.00 

 

五、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存在的问题 

本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时，公司在未按照规定履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决策程

序的情况下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发行方案募集资金

使用计划存在差异。公司按照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的规定，于 2021 年 4月 28

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追认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》的议案，并经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。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

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《关于追认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1-028）。 

六、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

原计划公司 2020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中“补充流动资金”

的投入金额为 10,600,000.00 元,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，变更其中 399,398.60

元的使用用途为偿还借款。公司于 2021年 4 月 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

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追认变更募集资金使

用用途》的议案，并于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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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上述违规变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外，公司已经使用的 2020 年第一次定向

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与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一致，不存在其他变相改变募 

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友信宏科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8月 30日 


